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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人事人員職務歷練作業規定第三點、第五點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三、擬陞任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主任職務者，除

第二項特別規定外，應具

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或其他職務列等相同

之職務，且於總處及主

管機關人事機構分別

任本款職務半年以上，

其中須有一個職務任

一年以上，並合計二年

以上。 

（二）現任縣（市）議會人事

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職務，且擔任本款職務

合計五年以上。但擔任

本款職務期間督辦人

事業務績效考核，成績

列該組特優或其他相

當等級達兩次以上者，

其年資合計限制得降

至四年。 

（三）現任直轄市政府人事

處單列簡任第十職等

主任秘書或專門委員

職務，且擔任本款職務

合計五年以上。 

（四）現任總處簡任第十職

等至第十一職等專門

委員或其他職務列等

相同之職務一年以上，

並曾任單列或跨列簡

任第十職等主任、副主

任或其他職務列等相

當之職務合計二年以

上，兩者年資共計四年

以上。 

擬陞任教育部所屬國

三、擬陞任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主任職務者，除

第二項特別規定外，應具

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或其他職務列等相同

之職務，且於總處及主

管機關人事機構分別

任本款職務半年以上，

其中須有一個職務任

一年以上，並合計二年

以上。 

（二）現任縣（市）議會人事

室簡任第十職等主任

職務，且擔任本款職務

合計五年以上。但擔任

本款職務期間督辦人

事業務績效考核，成績

列該組特優或其他相

當等級達兩次以上者，

其年資合計限制得降

至四年。 

（三）現任直轄市政府人事

處單列簡任第十職等

主任秘書或專門委員

職務，且擔任本款職務

合計五年以上。 

擬陞任教育部所屬國

立大學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主任職務者，應具

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或其他職務列等相同

之職務，且擔任本款職

務合計二年以上。 

（二）現任單列或跨列簡任

第十職等主任、副主

一、為擴大遴才範圍及強化

高階主管人才養成機制，

考量總處簡任第十職等

至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或其他職務列等相同職

務及單列或跨列簡任第

十職等主任、副主任或其

他職務列等相當之職務，

係為培育人事主管政策

規劃及行政管理能力之

重要歷練職務，爰於第一

項增訂第四款陞任條件。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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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立大學簡任第十職等至第

十一職等主任職務者，應具

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簡任第十職等至

第十一職等專門委員

或其他職務列等相同

之職務，且擔任本款

職務合計二年以上。 

（二）現任單列或跨列簡任

第十職等主任、副主

任或其他職務列等相

當之職務，且擔任本

款職務合計四年以

上。 

（三）現任第一款職務，且

擔任前二款職務合計

四年以上。 

擬陞任直轄市議會人

事室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

一職等主任職務應具備之

條件，比照第一項規定辦

理。 

任或其他職務列等相

當之職務，且擔任本

款職務合計四年以

上。 

（三）現任第一款職務，且

擔任前二款職務合計

四年以上。 

擬陞任直轄市議會人

事室簡任第十職等至第十

一職等主任職務應具備之

條件，比照第一項規定辦

理。 

五、擬陞任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主任、科長、組長或

其他職務列等相當之職務

者，應具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或其他職務列

等相當之職務，且於二

個以上人事機構（含總

處）分別任本款職務一

年以上，並合計四年以

上。但占同一主管機關

不同人事機構之職缺，

以借調、支援或派駐等

方式，實際皆於同一人

事機構服務者，視同於

一個人事機構任職。 

（二）現任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或其他職務列

等相當之職務，且擔任

該等職務合計二年以

上，並曾任單列或跨列

薦任第八職等主管職

務合計一年以上，兩者

五、擬陞任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主任、科長、組長或

其他職務列等相當之職務

者，應具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或其他職務列

等相當之職務，且於二

個以上人事機構（含總

處）分別任本款職務一

年以上，並合計四年以

上。但占同一主管機關

不同人事機構之職缺，

以借調、支援或派駐等

方式，實際皆於同一人

事機構服務者，視同於

一個人事機構任職。 

（二）現任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或其他職務列

等相當之職務，且擔任

該等職務合計二年以

上，並曾任單列或跨列

薦任第八職等主管職

務，兩者年資共計四年

一、為期與第一項第五款規

定衡平，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之年資條件。 

二、為增加各人事機構用人

彈性、激勵工作士氣及兼

顧職務歷練精神，爰修正

放寬第一項第四款陞任

條件，將原須跨主管機關

人事機構歷練之要件，修

正為於二個以上人事機

構歷練且分別各任職二

年以上年資，並縮短合計

年資。 

三、配合體例，第一項第五款

酌作修正。 

四、為保障於本次修正前已

具備現行第一項第二款

及第四款陞任資格條件

者之權益，爰增列第二

項。 

五、現行第二項及第三項遞

移為第三項及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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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年資共計四年以上。 

（三）現任公立醫療機關

（構）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主管職務，且

於二個以上人事機構

分別任本款或其他職

務列等相當之職務一

年以上，並合計六年以

上。但於公立醫療機關

（構）任本款職務合計

三年以上者，其年資合

計限制得降至五年。 

（四）現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主管職務，且

於二個以上人事機構

分別任本款職務二年

以上，並合計五年以

上。 

（五）現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主管職務，且

擔任該等職務合計一

年以上，並曾任跨列薦

任第九職等專員或其

他職務列等相當之職

務合計二年以上，兩者

年資共計四年以上。 

於本作業規定一百

十年七月一日修正生效

前，已符合修正前之前

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

者，得依修正前規定陞

任。 

擬陞任教育部所屬

國立大學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組長職務

者，應符合前項規定，

或具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或其他職務列

等相當之職務，且擔任

本款職務合計四年以

上。 

（二）現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職務，且擔任

本款職務合計六年以

以上。 

（三）現任公立醫療機關

（構）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主管職務，且

於二個以上人事機構

分別任本款或其他職

務列等相當之職務一

年以上，並合計六年以

上。但於公立醫療機關

（構）任本款職務合計

三年以上者，其年資合

計限制得降至五年。 

（四）現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主管職務，且

於二個以上主管機關

人事機構分別任本款

職務一年以上，並合計

六年以上。 

（五）現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主管職務，且

擔任該等職務合計一

年以上，並曾任跨列薦

任第九職等專員或其

他職務列等相當之職

務，且擔任該等職務合

計二年以上，兩者年資

共計四年以上。 

擬陞任教育部所屬

國立大學薦任第八職等

至第九職等組長職務

者，應符合前項規定，

或具備下列各款之一： 

（一）現任跨列薦任第九

職等專員或其他職

務列等相當之職務，

且擔任本款職務合

計四年以上。 

（二）現任單列或跨列薦

任第八職等職務，且

擔任本款職務合計

六年以上。 

（三）現任跨列薦任第九

職等專員或其他職

務列等相當之職務，

且擔任該等職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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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上。 

（三）現任跨列薦任第九職

等專員或其他職務列

等相當之職務，且擔任

該等職務合計二年以

上，並曾任單列或跨列

薦任第八職等職務合

計二年以上，兩者年資

共計五年以上。 

（四）現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八職等職務，且擔任

該等職務合計二年以

上，並曾任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專員或其他職

務列等相當之職務合

計二年以上，兩者年資

共計五年以上。 

依前項各款規定

陞任教育部所屬國立

大學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組長職務後，

陞任或調任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擬陞任較高職務或調

任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之主任者，須曾

於二個以上人事機構

任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主管職務。 

（二）擬任單列簡任第十職

等主管以上之職務者，

須曾於二個以上主管

機關人事機構（含總

處）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九職等主管以上之

職務。 

計二年以上，並曾任

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八職等職務合計二

年以上，兩者年資共

計五年以上。 

（四）現任單列或跨列薦

任第八職等職務，且

擔任該等職務合計

二年以上，並曾任跨

列薦任第九職等專

員或其他職務列等

相當之職務合計二

年以上，兩者年資共

計五年以上。 

依前項各款規定

陞任教育部所屬國立

大學薦任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組長職務後，

陞任或調任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擬陞任較高職務或調

任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之主任者，須曾

於二個以上人事機構

任單列或跨列薦任第

九職等主管職務。 

（二）擬任單列簡任第十職

等主管以上之職務者，

須曾於二個以上主管

機關人事機構（含總

處）任單列或跨列薦任

第九職等主管以上之

職務。 

 


